附件2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小学生校服选用采购流程指引

（属地统一选用模式）
以市或县（区）为整体，校服生产企业根据教育部门统一发布的校服设计规范及质量标准生产校服、市场化销售校服。各学校不再统一招标校服供应商，不再承担校服的订购、发放、调换等工作，家长可通过多元渠道自主购买符合标准的校服。

一、需求调研

由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对辖区内学生数据进行统计。广泛征求师生家长及社会各界意见，遵循“朴素、大方、美观、实用”的原则，逐步统一中小学校服款式、质量体系和安全标准。征集家长意向，发放电子问卷，回收率需≥80%，2/3以上同意方可进入选用采购环节。

二、集体决策

在需求调研的基础上，由属地教育行政部门领导班子集体决策，合理确定选用需求（包括校服款式、套数、件数、质量参数、价格区间等），公开征集校服款式和技术标准。制定校服选用工作方案，启动征集校服采购需求。

三、统一标准

1.统一款式。校服分为中学男装、中学女装、小学男装、小学女装四类，采用颜色既舒适大方又具备很高辨识度的春秋、夏季运动服，校服款式确定后，应保持相对稳定，学生升学或转入其他学校，不再重新购买校服。

2.统一价格。在遵循价格由市场调配的基础上，联合相关部门公布校服指导价，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

3.统一技术标准。加强校服质量管理，执行《中小学校服》（GB/T31888-2015）、《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GB18401-2010）、《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GB31701—2015）、《消费品使用说明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GB/T5296.4-2012）、《中小学生交通安全反光校服》（GB/T28468-2012）等国家标准，严禁不按标准生产中小学生校服，严禁一切线上线下门店、电商平台等售卖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校服。

四、确定款式

市或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评审专家对已公开征集的校服款式和技术标准进行初评，评选出优秀入围作品后进行网络投票，根据网络投票结果并按比例折算分数，再结合评审专家意见后确定校服款式。

五、发布需求

市或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定期收集并发布校服供应商信息，家长可根据发布的信息，自由选择校服供应商设置的专卖店、超市、网上电商平台等购买统一款式的校服。家长购买校服需留意产品质检合格标识。

六、质量监控

市场化销售校服的企业在生产校服时须在吊牌印制“校服溯源码”，扫码即可查看该校服的生产企业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批号、当批次校服质检报告等关键溯源信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加强生产、流通领域校服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力度，建立校服成品抽检机制并及时通报抽检情况。

七、自愿购买

统一选用模式下，应遵循家长、学生自愿购买原则，学校不得干预学生购买校服。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须提供咨询投诉电话，接受校服质量相关咨询、投诉，及时协调供应商处理好校服投诉、建议等，确保学生购买到质量合格的校服。

以上环节要形成完整纪要，留存过程性资料。
